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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發展《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諮詢文件的意見 
2008 年 3 月 

A. 前言 

打從殖民地年代開始，香港已是一個種族多元的社會。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少

數族裔 (非華裔) 超過 34 萬，這些非華裔居民多以香港為家，部分家庭更已在香港住上三、

四代。可惜的是，無論是過去的港英政府，以至現在的特區政府，都未有照顧他們的生活需

要，更默許歧視的情況存在。 
 
香港融樂會為一非政府資助的慈善團體，致力提倡種族平等及融和，為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機

會；敎育方面，我們一直爭取政府為母語為非華語的少數族裔學生，制定專門的中文課程，

讓他們掌握中文的應用知識與技巧，為升學及就業鋪路，在香港這個以中文為主流的社會維

持競爭力。 
 
經歷多年爭取，政府終於在今年 1 月推出發展《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諮詢

文件 (下稱「諮詢文件」)；當我們以為前路出現曙光之際，細閱諮詢文件，卻發現當中內容

非常空泛：既缺乏實質承諾，所提出的四個「課程設置方案」，亦未能切合母語為非華語學

童的需要。 
 
根據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全港共有 28,722 名全日制少數族裔學生，若連同其他類別學生， 
數 目更增至 31,689 人。我們期望，特區政府落實種族平等的原則，增撥資源，為這為數不

少的學生社群，提供專門的中文課程與教材，制定階段性的評估與考核指標，讓他們按部就

班，逐步掌握中國語文的應用能力。 
 

B. 對諮詢文件的回應 

1) 文件沒有汲取中國、台灣及新加坡經驗，取外地之長提出適用於香港的方案，十分浪費 
 
教育局曾派員到訪中國、台灣及新加坡等地了解當地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經驗，但當局只

在文件第三章中，簡單而粗略地羅列上述各地的做法，但卻沒有援引及總結三地在課程規

劃、評鑑及實施方面的安排；更沒有利用他山之石，提出適用於香港的方案。本會對此十分

失望，並認為是浪費有關考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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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盲目唱好， 不了解實際的教學情況 
 
諮詢文件不斷重申，現有的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已提供「靈活而寬廣的課程架構」，適合包

括少數族裔在內的學生 (見第 1 頁、第 3 頁 1.2 段、第 14 頁 3.5.1 段、第 15 頁 3.5.1 段)；然

而文件並無提出佐證，以支持上述結論。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融樂會在去年 7 
月進行的意見調查 (見附件二，下稱「調查」)：75%受訪老師認為，現時提供予本地華裔學

生的中文課程，並不適用於母語為非華語的少數族裔學生。諮詢文件的結論與前線老師大相

逕庭，反映教育局官員並不了解前線的實際情況。 
 
3) 強調共融上課，忽視學生的學習困難與需要 
 
正如上一段指出，大部分老師(75%)認為現時的中文課程並不適用於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童；

然而，教育局在諮詢文件中強調「共融上課」(見第 18 頁 3.5.2 段)，即母語為非華語學童要

「融入中文課堂」，與本地學生學習相同的中文課程 (見第 19 頁 3.5.3 段)。其所提出的 4 個
課程設置方案中，有 3 個便以此為目標 (見第 27 頁 4.2.1 段、第 32 頁 4.2.2 段、第 38 頁 4.2.4
段) ：透過課堂以外輔助，盡快讓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童，融入主流的中文課堂，與本地華裔

學生一起上課。 
 
我們認為，學習中文需時甚久，單憑一些課堂以外輔導、以及短期的密集式課程等，並不足

令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融入現時主流中文課程；最終的結果，是他們無法追上課程進度，亦

因此失去學習的動力與興趣。 
 
令人失望的是，教育局明顯低估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學習中文困難，竟認為那些自幼學習中

文的學生，應不會感到困難 (見第 4 頁 1.2.2 段)，有關觀察完全不符事實。此外，諮詢文件

亦沒有照顧大部分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識講唔識寫」問題。試想想，倘若他們未能掌握讀

寫中文的技巧，即使平時能聽得懂老師授課，也無法應付功課與考試。 
 
4) 推卸責任，亦未有向學校與老師提供足夠援助 
 
諮詢文件建議學校與老師因應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不同的中文程度，調適課程內容；提供針

對性的輔導；以及推行分組教學等 (見第 15 頁 3.5.1 段、第 26 頁 4.1 段)。我們認為，設計

與規劃課程既非老師的份內工作，亦不是他們的專長，有關建議不只增加他們的工作負擔，

更可能影響敎學效果。 
 
教育局一方面向老師提出額外要求，另一方面卻未有增撥資源，像設計與規劃

課程、以至推行分組教學等等，皆涉及額外的人手與資源。根據上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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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請見附錄二)，75%受訪老師指坊間並沒有適合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的中文課本；73%指

他們難以編寫有關課程；此外，76%受訪老師指教育局並沒有就教授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中

文，給予合適的課程與考試指引。 
 
由此可見，因應老師們的困難與需要，教育局應該向學校增撥資源；最重要的是，為母語為

非華語的學生度身定造一套獨立的中文課程、制定相關指引。此外，針對缺乏教科書問題，

教育局應資助出版社或其他機構(如大學等)，為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編寫中文課本，並提供

其他教材。 
 
政府過去亦有資助出版社，出版高質素的中文課本及教材。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1994 推

出的《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在第 2.68 段指出﹕ 
 

2.68 政府於一九八八年委任了一個中文課本委員會，就如何鼓勵出版多高質素中

文課本及教材，提供意見。至今為止，在政府資助下，已出版了為三十二個中學學

科而編寫的九十二套中文課本。 
 

本會認為，資助出版社的建議既然有先例可循，亦明顯有一定成效，政府應慎重考慮有關建

議。 
 
5) 只有少數學校獲得額外資助與支援 
 
目前有逾 180 間中小學錄取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當中卻只有 15 所指定小學與中學

(Designated Schools)，獲得政府的額外資助與支援。諮詢文件提及學校可以靈活運用各類津

貼，以及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等 (見第 21 頁 3.6.2 段)；然而，這些津貼與基金並非專為母語

為非華語的學生學習中文而設，學校在運用有關資源時，亦要兼顧不同學科，以及平衡不同

學生的需要。  
 
此外，諮詢文件 4.8 段提及的「支援服務」，如校本支援服務、加強夥伴計劃與社區支援等 (見
第 45-47 頁)，無疑是聊勝於無，但卻予人「隔靴搔癢」感覺，未能切中需要核心。對於學校

與老師，他們更需要的財政與人手的支援，教育局必須在這方面作出實際承擔。 
 
6) 隨意將學生分類，製造中文「文盲」，亦違公平的教學原則 
 

諮詢文件第四章強調，在本地學校就讀的母語為非華語的少數族裔學生，大部

分視香港為家 (見第 25 頁)，另一方面卻又將他們分成兩類，指部分學生只作短

期居留，無意在港升學及工作，因此只須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掌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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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交際及溝通功能(見 36 頁 4.2.3 段)。 
 
上述分類並無實際數據支持，亦反映課程發展處嚴重的思維失誤，一是誤以為向母語為非華

語的學生，提供兩套中文課程，只是因為部份學生不會視香港為家，這是對他們不公平，因

為要求提供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學生，他們只是希望有一個較易掌握的中文課程，令他

們可以按部就班學好中文；另一方面，諮詢文件的說法，明顯反映課程發展處，根本未曾考

慮安排階梯，讓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當他們的中文水平達致某

一個水平時，可以與本地華裔學生一同學習中文，這是令人相當失望及遺憾。 
 
7) 未有正視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的出路問題 
 
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與家長最關心的是出路問題。根據 06 年中期人口統計，15 歲以下的全

日制少數族裔學生有 23,444 人，15 歲或以上的卻只有 5,278 人，這巨大的落差，反映他們當

中不少因為語言問題，在完成中學後，未能繼續升學。 
 
諮詢文件提出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融入中文課程後，在中學階段結束後，可參加香港中學會

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或將來的香港中學文憑 (見第 30 頁 4.2.1 段)。 
 

然而，對於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這些考試相當艱深，要考取好成績，遠較本地華裔學生困

難；倘若成績欠佳，更可能影響升學與就業機會。 
 

現時，大部分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選擇報考較顯淺的普通教育文憑 (GCE)、國際普通中學

教育文憑考試(IGCSE)，或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然而這些考試的報名費用昂貴 
(註：報名費用較中學會考高出 4 倍以上)，對於大部分來自基層的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負擔

甚重。 
 
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應資助母語為非華語的考生的考試費，以鼓勵他們報考，除會考以外，

其他備受國際承認的中文科考試。現時，政府亦資助有關考生報考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

試 (IGCSE)的法文科，使有關考試費用，與會考的中、英文科看齊。 
 
另外，教育局鼓勵非華語學生，於 2008 年，報考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的中文科。

唯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的放榜時間，較香港中學會考放榜時間遲兩個星期，屆時即使學生

成績足夠讓他們升學，但已經太遲。 
 
為此，本會要求當局與有關方面磋商，參考現行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IGCSE)法文科的安排，讓有關成績，可與會考成績於同日及利用同一成績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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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對報考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中文科學生公道，及方便學校招生。 
 
更重要的，新中學學制將於明年 9 月實施，教育局應及早交代日後是否仍承認這些考試、非

華語學生是否須選修日後香港中學文憑中文科、以及當中是否有銜接與過渡安排。 
 
8) 缺乏統一的評估工具及考核標準 
 
要準確評估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必須制定一套統一的評估工具及考核標準。可惜的

是，諮詢文件未有就此提出具體建議。我們認為，除了獨立的中文課程，教育局亦要在不同

的學習階段，為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制定評估工具與考核標準，讓他們按部就班，逐步提升

中文水平。對於僱主來說，有關評估亦能提供客觀數據，讓他們了解少數族裔畢業生的中文

能力。 

9) 未有提供誘因 鼓勵老師提升教學水平 

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缺乏語文基礎及足夠的應用環境，向他們教授中文，本身已是一項嚴峻

挑戰。諮詢文件要求學校與老師為教學作出額外準備；另一方面，卻未有同時提供誘因，例

如適當表揚與獎勵、更有系統與深度的培訓、以及承認相關老師的專業資格與地位等，以鼓

勵更多老師加入行列。 
 
10) 口說加強支援，卻未有提供時間表 
 
諮詢文件第五章提出，會進行多方面研究與評鑑，包括檢視現時的學習材料、評估現時母語

為非華語的學生的中文學習水平、發展測量與診斷工具、編製多元化配套教材、以及發展學

校銜接課程等等；然而凡此種種，皆沒有訂下落實時間表，所有改善措施落實無期，教人質

疑政府的誠意。 
 
11) 對文法訓練著重不足 
 
諮詢文件第二章分析中文與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所用母語之間的差異，認同他們受到慣用語

文影響，在學習中文過程容易出現偏誤，構成學習難點 (見第 8 頁 2.1.1 段)。可惜的是，文

件只是點出困難，卻未有提出解決之道。正如不少前線老師指出，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要學

好中文，必須先具備文法根底，而這方面的訓練，正是現有課程最匱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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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諮詢文件本身帶有歧視色彩 
 
政府表示，推出本諮詢文件的目的，是要透過制訂補充課程指引，提升本港母語為非華語的

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 (見第 3 頁 1.1 段) 。 
 

諷刺的是，諮詢文件既以母語為非華語的少數族裔為主要對象，竟然只備有中文版本，令母

語為非華語的學生與家長，無從理解文件內容。有關安排，除了反映主事官員敏感度不足，

亦帶有種族歧視色彩。 
 
此外，負責撰寫諮詢文件的官員，本身對少數族裔文化缺乏足夠認識，例如文件第 20 頁提

及，印度人主要都是吃米飯與咖喱，這並非完全符合事實。 
 
 
值得一提的是，諮詢文件 4.4 段 (第 41 頁)提及，教育局為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發展自學軟

件，然而大部分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來自基層家庭，家中未必有電腦；更離譜的是，其中一

套學習軟件「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見第 62 頁 附錄八)，竟要求學習者使用中文打字，母

語為非華語的學生連中文字也懂得不多，又如何懂得中文打字？教育局官員在發展這類軟件

時，又有沒有真正考慮學生的需要？抑或只是「形式主義」，但求完成一些工作好作交代？ 
 

C. 總結及本會要求 

母語為非華語的少數族裔，因為不諳中文，令他們往往因而被直接及間接歧視，甚至成為他

們升學及就業的障礙，部份少數族裔人士，因為長期失學失業，而被迫申領社會保障，對社

會造成壓力。但事實上，基於他們的信仰及傳統文化，若他們有機會的話，他們情願可以自

力更生，從而體現生命的價值。 
 
另一個政府一直鮮有提及的事實，是少數族裔人口的組成特色。在香港整體人口急劇老化的

同時，少數族裔的人口，年青一輩反佔大多數。換言之，若從教育方面著手，令 15 歲或以

下的少數族裔學童，能及早學好中文，不單可以令他們更能融入香港社會，甚至突破因為不

諳中文所帶來的就學及就業障礙，從而脫貧。從香港整體社會而言，若本地少數族裔可以學

好中文，毫無疑問，這將可釋放他們對社會經濟的生產力，令他們更能回饋香港社會，令香

港整體得益。 
 



 
       Hong Kong Unison Limited 
       香 港 融 樂 會 有 限 公 司 

 

 
       Address: Flat B, 16/F, Skyline Tower, 18 Tong Mi Road, Mongkok, Kowloon. 

        Tel.: 27893246  Fax: 27891767  Web-site: www.unison.org.hk  Email: unisonhk@biz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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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要求﹕ 

1) 教育局須制訂「中文作為第二言語」的語文教育政策，因應母語為非華語學童學生的情

況，度身訂造一套獨立及專門針對該些學童需要及程度的中文課程，並制定相關指引及

提供教材； 
 
2) 為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童，制定階段性的評估與考核指標，讓他們按步就班，逐步掌握中

國語文的應用能力，甚至最終可以讓非華語的學童的中文能力，能與一般華語學生的能

力看齊； 
 
3) 針對缺乏教科書的問題，教育局須增撥資源，資助出版社或其他機構(如大學等)，為母語

為非華語的學童，編寫及出版中文課本及教材；  
 
4) 對於錄取母語為非華語學童學生的學校，教育局必須作出實際承擔，提供額外的財政及

人手的支援； 
 
5) 教育局應及早交代，日後是否仍然承認普通教育文憑 (GCE)、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

試 (IGCSE)或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考試的資格，或是母語為非華語的學生，

必須選修日後香港中學文憑的中文科；教育局亦應同時交代，當中是否有銜接與過渡安

排； 
 
6) 政府當局須資助母語為非華語的考生，以鼓勵他們報考，除會考以外，其他備受國際承

認的中文科考試，令有關費用與會考的中、英文科看齊。 
 
7) 當局與有關方面磋商，參考現行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IGCSE)法文科的安排，令

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GCSE)中文科的成績，亦可與會考成績，於同日及利用同一成

績單發放，以對報考的學生公道，及方便學校招生。 
 
8) 提供誘因，例如適當表揚與獎勵、更有系統與深度的培訓、以及承認相關老師的專業資

格與地位等，以鼓勵更多中文老師接受以母語為非華語學童為對象的中文教育培訓。 
 

完 
 

附件一﹕教育統籌委員會(1994) 「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2.55 至 2.85 段 

附件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融樂會「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況」前線老師意見調

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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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況」前線老師意見

調查報告內容 
 
 

（一）調查背景 
 
2004 年起少數族裔學童開始進入主流學校 

自 2004 年起，教統局1 開始容許少數族裔學童自由選擇入讀主流學校 (即以中文為教學

語言的學校-Chinese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從此改變了將少數族裔集中在個別學校的小

一及中一的派位政策，3 年間少數族裔學童續漸被分散在 141 所小學和 43 所中學。 
 
除部份指定學校(Designated Schools)外,教統局對其他學校並無提供任何支援 

除了 15 所指定學校 (Designated Schools) 得到額外的資助及支援外，其他學校就沒有任

何資源配套及支援。 
 
少數族裔學童在主流學校的學習開始出現問題, 其中尤以中文學習的問題最為明顯。 

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融樂會不同的渠道獲得的資料, 不少前線中文老師及少

數族裔學童皆表示, 少數族裔學童無法在主流中小學中,獲得合理而具競爭力的中文學習效

果, 為了解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的情況及謀求改善的方法，兩會於是向前線中文科老師進行「少

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況」意見調查。 

 

(二)調查目的 

  初步收集教授少數族裔學童中文的老師的意見， 並將調查結果發佈， 期望引起有關當

局關注及作出改善。 
 

（三）調查方法 

教協會於 2007 年 4 月以傳真方式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附件一】），包括 15 所指定學校 
(Designated Schools), 邀請有教授少數族裔學童中文的教師填寫， 最後收回有效問卷 102 份

(非「指定學校」:85 份; 「指定學校」: 15 份, 另有 2 份沒有顯示來自那類學學)，來自 44 所

學校（包括 34 所小學及 10 所中學）。 
 
 

                                                 
1 教統局全名為教育及人力統籌局, 已於二 00 七年七月一日起改名為教育局, 本調查於未改名時進行, 故仍採

用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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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結果及分析 

 
  1a. 【與一般本地學生比較】: 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聽講能力與本地學童相差很大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17 17% 
同意 33 32% 

不同意 44 43% 
很不同意 8 8%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0 0% 
總數 102 100% 

 
數字顯示, 教師眼中的少數族裔的中文聽講能力呈兩極化的狀態, 即認為少數族裔學童

的中文聽講能力與一般本地學童「相差不多」和「相差很多」的竟然各佔約一半(51%和 49%), 
反映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聽講能力可能極為參差。 

 
1b. 【與一般本地學生比較】: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讀寫能力與本地學童相差很大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58 57% 
同意 27 26% 

不同意 11 11% 
很不同意 6 6%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0 0% 
總數 102 100% 

 
大部分教師（83%）都同意或很同意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讀寫能力與本地學童相差很大

（很同意的比例是 57%），不同意的只佔 17%。 

 
2. 教授少數族裔學童中文比教授本地學童遇到更多困難。 

（如回答「同意」或「很同意」，請答第 3 題；否則，請跳至第 4 題。）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44 43% 
同意 42 41% 

不同意 14 14% 
很不同意 1 1%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1 1% 
總數 102 100% 

 

有 85%的教師認為，教授少數族裔中文比教授本地學童遇到更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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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授少數族裔學童，我遇到的困難如下： 

3a. 【教授困難】: 坊間沒有合適的課本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4 33% 
同意 43 42% 

不同意 6 6%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19 19% 
總數 102 100% 

 
3b. 【教授困難】:難於編寫適合他們的課程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0 29% 
同意 45 44% 

不同意 7 7%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20 20% 
總數 102 100% 

 
3c. 【教授困難】: 教統局沒有給予適合少數族裔的課程指引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4 34% 
同意 43 42% 

不同意 3 3%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22 21% 
總數 102 100% 

 
 

3d. 【教授困難】: 教統局沒有給予適合少數族裔的考試指引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7 36% 
同意 41 40% 

不同意 2 2%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22 22% 
總數 102 100% 

 
近八成回應的教師都認為他們在教授少數族裔學童時，遇到的困難是坊間沒有合適課本

(75%)，他們難於編寫適合少數族裔的課程(73%)，而教統局亦沒有給予適合少數族裔的課程

指引(76%)和考試指引(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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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問題 2 及 3 兩題，教師反映教援少數族裔學生中文遇到較大困難(問題 2)，現時供一

般本地學童使用的中文課本(3a)、課程(3b)、課程指引(3c)及考試指引(3d)皆無法協助教師處

理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時遇上的困難。 
 
 

3e. 【支援】: 家長支援不足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43 42% 
同意 40 39% 

不同意 0 0%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19 19% 
總數 102 100% 

 
97%的受訪教師認為來自家長的支援並不足夠。 

 
3f. 【支援】: 教統局支援不足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3 32% 
同意 43 42% 

不同意 2 2%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24 24% 
總數 102 100% 

 
74%的教師感到來自教統局的支援不足。 

 
4a. 少數族裔學童應學習與本地學童程度不同的中文課程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6 35% 
同意 41 40% 

不同意 8 8% 
很不同意 2 2%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15 15% 
總數 102 100% 

 
數字顯示, 大部份中文教師(75%)認為現時供一般本地學童使用的中文課程程度, 不適

合少數族裔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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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少數族裔學童應可選擇參加與本地學童程度不同的認可中文考試 

人數 總百分比 
很同意 32 31% 
同意 48 47% 

不同意 8 8% 
很不同意 0 0% 

無意見或沒有回答 14 14% 
總數 102 100% 

 
78%的教師同意少數族裔應可選擇參加與本地學童程度不同的認可中文考試。 
 

5. 我認為最能幫助及改善目前困難的措施(開放式問題) 
 措施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教統局盡快編寫和提供適合非華語學童的中文課程指引及

教材 20 31% 

2 
教統局加強支援及投放更多資源 
(包括增聘教師人手，翻譯人員、英文通告樣板等) 15 23% 

3 
增加教師培訓 
(包括教授中文技巧及課程調適等) 10 15% 

4 小班教學 9 14% 

5 提供中文基礎班及課後中文輔導班 6 9% 

6 
其他  
(包括把華語與非華語學童分班上課，引入外國人學習中文

方法等) 
5 8% 

 總數 65 100% 
 
65 份有回應「認為最能幫助及改善目前困難的措施」的問題時，31%的教師認為教育局

應盡快編寫適合非華語學童的中文課程及教材，23%的教師認為教統局需要加強支援及投放

更多資源，15%教師支持增加教師培訓，14%贊成小班教學。 
 

6. 我任教少數族裔中文的主要級別是 
人數 總百分比 

小一至小三 60 59% 
小四至小六 24 23% 
中一至中七 13 13% 
中四至中七 1 1% 
沒有回答 4 4% 

總數 102 100% 
回應老師中超過八成(82%)任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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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校的學生主要是 

問卷份數 總百分比 
少數族裔學童 9 9% 

本地學童 85 83% 
兩者相若 6 6% 
沒有回答 2 2% 

總數 102 100% 
 

數字顯示超過八成的回應問卷來自「主要錄取一般本地學童」的主流中文小學。 
 

8. 本校提供給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課程主要是 

人數 總百分比 
與教統局合作編寫的校本課程 3 3% 
其他機構合作編寫的校本課程 1 1% 

教師自行編寫的校本課程 18 18% 
本地學童所使用的中文課程 66 65% 

其他 0 0% 
沒有回答 14 13% 

總數 102 100% 
 

65%教師使用與本地學童相同的課本教授少數族裔，18%教師表示會自行編寫校本課

程。只有 3%的教師表示採用與教統局合作編寫的校本課程。 
 
以上的結果反映了現時各校採取的中文課程並不一致, 各種課程的教學效果如何, 則有

待更為詳盡的研究。 
 

(五)總結及建議 

是項調查是自 2004 年少數族裔學童融入主流學校後，較為廣泛的一次問卷調查。從是

次調查結果顯示，我們有以下總結: 

a) 總結: 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聽講能力參差, 而讀寫能力與本地學童相差極大 
建議: 教統局投放額外資源及相關學校 
 
我們建議, 當局應參照過往「融合教育」(即有學習困難)的資助模式，投放額外資源予兼

收少數族裔學生的主流學校(CMI)，讓學校能夠真正獲得資源空間, 使「因材施教」不會淪為

口號, 逐漸拉近少數族裔學童在聽講讀寫各方面與一般本地學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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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總結:  現時供一般本地學童使用的中文課程、指引、教材及考試指引皆無法協助教 
師處理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時遇上的困難 

建議: 教統局編寫及發展一套合適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課程、指引、教材及考試指引 
  

調查反映, 前線老師表達的困難是多方面的, 亦涉及不同的層次。 當局似乎有必要正視

少數族裔學童在中文學習上有特殊需要這個現實, 涉及的層次亦無法由個別前線老師解決。 
 
我們建議, 當局有必要: 

1. 擔起本地少數族裔學生中文學習課程的領導角色，即時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及發展

一套有系統及貫穿小一至中五適合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課程綱要/指引； 

2. 鼓勵及資助出版商出版相關課本及教材； 

3. 把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規範化，制成各階段的成效指標； 

4. 為少數族裔學童訂立清晰的考試方向及資歷認可，並設定具體的推行時間表； 

 
c) 總結: 來自家長的支援不足 

建議: 增撥資源讓學校聘請少數族裔教學人員擔當溝通橋樑 
這點涉及語言、文化和家長方面對香港教育制度和資訊的不掌握, 短期內根本無法通過

現有的學校團隊加以解決。故此建議教統局仿效國際上許多國家處理融合教育的方法, 提供

資源讓學校聘請少數族裔的老師/教學助理, 以彌補與家長聯絡、各種通告/文件的翻譯等的工

作, 讓學校可以最大程度上發揮家校合作和學生訓輔等功能以及各項教育政策的推展。  
 

d) 總結: 來自教統局的支援不足 
建議: 教統局提供實質支援, 加強教師培訓 

 教統局現時集中支援少數「指定學校」, 並置其他非「指定學校」於不顧的安排, 除了讓

分散就讀於這些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童和任教的老師面對重重困難, 打擊教育效果外, 亦容易

做成兩種學校對融合教育政策的分化, 前線老師一方面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艱苦經營, 卻

無法稍減沉重的工作壓力, 更無法排除教育局推卸責任的印象, 最終受害的必然是少數族裔

學童, 和融合教育的成效。 
 故此我們建議教統局有必要與各師資訓練院校加強溝通, 對已經或未入職的老師提供訓

練, 使教師及早掌握並認同種族融合教育的精神及理念, 及學習具體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

教育方法, 就此教統局在資源和專業培訓的投放上, 實在是責無旁貸。 
 
e)  總結: 欠缺支援, 小學面對較多困難 

建議: 盡快改善小學的支援及推行小班教學, 並為中學迎接少數族裔學生作準備 
 據調查資料顯示, 大部份反映教學困難的暫時仍然是小學, 這點故然由於主流學校取錄

少數族裔學生始於 2004 年, 時日尚短。 然而各種問題已經開始曝露, 故此建議當局盡快在小

學推行小班教學並提供上述的支援, 亦要為中學先作準備。 




